附件29
中华人民共和国XX海关

送达回证

受送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 理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送达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送达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送达文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送达人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送达人：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签收人非受送达人的，请注明与受送达人关系：              

受送达人拒签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见证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
见证人证件名称及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
见证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备注：邮寄送达的，受送达人或代理人收到有关文书后请填写此送达回证并寄回          海关,并请附签收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或代理委托书复印件；受送达人或代理人若为单位，请在签收人处加盖公章。

使用说明

一、本回证在向受送达人送达行政法律文书时使用。除受送达人在行政法律文书上签收已收到该行政法律文书的情形外，均应要求受送达人使用《送达回证》签收行政法律文书。

二、填写说明：

（一）“受送达人”一栏应填写受送达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。

（二）“送达方式”一栏应根据具体情况填写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、委托送达、邮寄送达等实际送达方式。

（三）“送达文书”一栏应填写送达的行政法律文书的全称及文书编号。

（四）“受送达人意见”一栏应填写“本人（单位）已收到      号（法律文书）”；代理人代为签收的，应填写“本人（单位）已代      （个人或单位）收到      号（法律文书）”。

三、“送达人”应由两名执法人员签字。
